
 

证券代码：002105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2016-027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6年

5月 14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6年 5月 24日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碧

头第三工业区信隆公司新办公楼 A栋会议室现场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另外，董事廖学湖先生因出差授权委托董事廖学森先生代表出席并表决，董事廖蓓君女

士因出差授权委托董事长廖学金先生代表出席并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廖学金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1、审议《关于选举廖学金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11 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选举廖学金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相同。廖学金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2、审议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

员、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1 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同意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提名委员会： 

        委员：魏天慧（独立董事）、 廖蓓君（非独立董事）、 王肇文（独立董事）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梁  侠（独立董事）、 廖学森（非独立董事）、 刘  爽（独立董事） 

（3）审计委员会： 

        委员：梁  侠（独立董事）、 莊贤裕（非独立董事）、 刘  爽（独立董事） 

（4）战略委员会： 

        委员：廖学金（非独立董事）、廖学湖（非独立董事）、王肇文（独立董事） 

上述委员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3、审议《关于聘任廖学湖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11 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同意续聘廖学湖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廖学湖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4、审议《关于聘任邱东华先生、陈丽秋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11 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同意续聘邱东华先生、陈丽秋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与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相同。简历详见附件。 

 

5、审议《关于聘任陈丽秋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议案 

11 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同意续聘陈丽秋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三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相同。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秘书的通讯方式如下： 

电话：0755-27749423-8015 

传真：0755-27746236 

电子邮箱：cmo@hlcorp.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碧头第三工业区 

 

6、审议《关于聘任邱东华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职务》的议案 

11 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同意续聘邱东华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总监职务，任期三年，与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相同。简历详见附件。 



 

7、审议《关于聘任游建荣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内部审计部总稽核》的议案 

11 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同意续聘游建荣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 内部审计部总稽核，任期三

年，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简历详见附件。 

 

8、审议《关于聘任周杰先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11 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认为：周杰先生是公司现任证券事务代表，具备良好的财务、法律、金

融、计算机应用等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无违法犯罪记录，并已取得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同意续聘周杰先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务。 

证券事务代表的通讯方式如下： 

电话：0755-27749423-8182 

传真：0755-27746236 

电子邮箱：Chester_zhou@hlcorp.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碧头第三工业区 

 

本次会议决议形成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

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9、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11 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公司自成立以来历经 25年的经营发展，已从原来专业研发、生产、销售自行车零配件跨

越至涵盖运动健身器材、康复器材领域的国民运动、健康、休闲的“大健康”产业链集群。 

为响应 2014年底国务院召开的《部署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大众健身》

常务会议精神与 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及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列入“十三五规划”等国家政策，更好地实施公司对“大健

康”产业的经营发展需求，做好由体育、健康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为制造+服务业的长远战略

http://www.cninfo.com.cn/


 

规划，经过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慎研究，提议将公司中文名称由原“深圳信隆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英文名称维持不变。公司变

更后的具体名称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按照政府有权审批机关提出的审批意见或工商登记机关的要

求办理公司注册信息变更登记手续。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10、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11 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公司为配合深圳市龙华新区政府 对“龙华商业中心”进行开发建设，于2013年12月与深

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洲集团”）签订了《龙华商业中心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

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公司须于2016年3月31日以前将龙华厂房腾空移交给中洲集团。 

公司已于2016年3月31日以前将龙华厂房腾空，并于2016年4月25日正式将原龙华厂区移

交予中洲集团处置。至此，公司龙华厂搬迁工作已全部完成，公司经营及办公地点已从龙华

厂搬迁至松岗厂，详情请见《关于执行<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5），因此需对公司工商经营注册地址做如下变更： 

  变更前的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龙发路65号 

  变更后的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碧头第三工业区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1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1 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由于公司名称、注册地址拟进行变更，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需相应的对本公司《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公司章程》修订前： 

第一条  为维护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它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龙发路 65 号，邮政编码:518109。 

《公司章程》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和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它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碧头第三工业区，邮政编码：518105。 

《公司章程》其余内容维持不变。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并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向有权审批机关办理

《章程》备案及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告编号：2016-029）详见与本公

告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26日 

http://www.cninfo.com.cn/


 

附件： 

一、《董事长简历》 

廖学金 先生  现任公司董事长，男，出生于1947年3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该董事

由股东利田发展有限公司提名，经公司创立大会一致通过，并经公司2009年、2012年、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一致通过，任期自2003年11月到2019年5月。 

廖学金先生除为公司现任董事长外，其最近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为任职：利田车料（深圳）

有限公司董事长（1989年9月迄今），HL CORP (USA) 董事长（1991年6月迄今），太仓信隆

车料有限公司董事长（2000年12月迄今），深圳信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04年11月迄今），

信隆实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4年11月迄今），深圳信隆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2005年4月迄今），镒成车料（昆山）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理（2008年4月至2013年9

月），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3月迄今）；信隆车料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76年10月迄今），WISE CENTURY GROUP LTD.董事长（2002年1月迄今），利田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1989年4月迄今），信隆健康产业（太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3年1

月迄今），深圳瑞姆乐园文体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6月迄今），台湾自行车运动协会

常务理事，深圳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深圳市工业总会副会长，深圳自行车行业协会副会长，

深圳市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廖学金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6956%，廖学金先生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FERNANDO CORPORATION 无关联关系；廖学金先生与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廖学湖先生、公司现任董事廖学森先生为兄弟关系，与公司现任董事廖蓓君女士为父女关系，

与公司现任董事陈雪女士为夫妻关系；廖学金先生不具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二、《高管人员简历》 

廖学湖 先生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男，出生于1959年4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该

董事由股东利田发展有限公司提名，经公司创立大会一致通过，并经公司2009年、2012年、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一致通过，任期自2003年11月到2016年5月。 

廖学湖先生除为公司现任董事、总经理外，其最近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为任职：太仓信隆

车料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00年12月迄今），利田车料（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总经理

（2004年2月迄今），HL CORP(USA)董事（2004年10月迄今），深圳信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04

年11月迄今），信隆实业（香港）有限公司董事（2004年11月迄今），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理（2005年4月迄今），镒成车料（昆山）有限公司董事（2008年4月



 

至2013年9月）、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董事（2010年3月迄今）；信隆车料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1976 年10月迄今），MAYWOOD HOLDINGS LTD.董事长（2002年1月迄今），信隆健康

产业（太仓）有限公司监事（2013年1月迄今），深圳瑞姆乐园文体产业有限公司董事（2015

年6月迄今）。廖学湖先生行业内经历长达30多年，亲领公司生产技术开发与导入、产品设计

研发等工作的开展及ERP管理系统、TPS 生产管理系统、KPI整合式绩效管理平台的建立、运

行。 

廖学湖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8.9437%，其个人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廖学湖先生为公

司控股股东“利田发展有限公司”股东“MAYWOOD HOLDINGS LTD.”的实际控制人，与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FERNANDO CORPORATION 无关联关系；廖学湖先生与现任公司董事长廖

学金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廖学森先生为兄弟关系，与现任公司董事廖蓓君女士为叔姪关系，

与现任公司董事陈雪女士为叔嫂关系；廖学湖先生不具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邱东华  男，出生于 1966年 7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大学本科财务金融系毕业。曾

任美国运通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授信专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外部办事员，得门电子有限

公司总经理特助，2000年进入本公司，历任车手事业部行销本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邱东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具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陈丽秋  女，出生于 1956 年 11 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大学本科经济系毕业。历任

信隆车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总经理室经理，信隆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国外业

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HL CORP(USA)董事。陈丽秋女士未持有公司

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具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陈丽秋女士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经考核合格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游建荣  男，出生于 1960年 8月，中国国籍，籍贯台湾，公司内审部总稽核，国立台北

大学企研所(MBA)毕业。曾任宏通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协理，现任本公司内部审计

部总稽核，任期自 2014年 2月到 2019年 5月。游建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具

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

除的情况，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况。 

 

三、《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周杰  男，出生于 1981年 10月，中国国籍，籍贯江苏，山东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

科毕业。曾任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三部审计员、项目经理。2008年进入本公司，现

任本公司会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周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周杰先生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培训，经考核合格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